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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垄断利润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平台

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及其与非平台经济的区别。研究发现，非平台经济中的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垄断

定价获得来自企业自身剩余劳动和部门间价值转移的垄断利润。而在平台经济中，即使没有垄断定

价，平台垄断企业仍然可以通过部门间价值转移和企业自身剩余劳动获取垄断利润，其中部门间价

值转移是其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具体途径包括流量垄断带来的佣金增长，以及规模优势带来的成

本分摊效应和在线营销收入。针对平台经济的特征，平台经济反垄断的重点应是限制垄断企业的网

络外部性，鼓励创业者建立小型平台企业，以及加强对互联网平台在线营销、差别待遇和研发创新

等行为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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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依托于互联网企业的平台经济得到了迅速

发展。目前，互联网平台企业不仅在其细分的行业内有较高的用户覆盖率，而且可以影响市场走向、

操纵市场价格，形成某种垄断。不可否认，平台经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流通时间，促进了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垄断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平台经济垄断和反垄断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消费者福利

标准，即以消费者福利是否受损作为反垄断的依据，以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作为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

问题在于，在平台经济中判断消费者福利是否受损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初期，

许多互联网平台企业采用了免费商业模式，消费者根本不需要付费，此时消费者福利显然是最大化

的; 后来伴随着平台经济的日趋成熟，平台企业开始对接入平台的商家和消费者收费，但消费者付

费标准仍然普遍低于线下交易，这其实也是平台经济竞争力的体现。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定义，

消费者福利应等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其实际支付价格之差，而平台经济的低价优势，表面上

似乎恰好是消费者福利增加的表现。用这样一个标准来审查平台经济的垄断，势必使许多已经高度

垄断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 “漏网之鱼”。针对这种情况，美国的新布兰迪斯学派对消费者福利标

准提出了批评。该学派指出，亚马逊等平台企业的掠夺性定价和多市场经营行为具有明显的反竞争

效应，但消费者福利标准却对此无能为力①。他们主张严厉监管大企业，保护小企业，保证经济活

动的平等参与。该学派正确地指出了平台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失效，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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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整的理论逻辑。以新布兰迪斯学派提出的掠夺性定价为例，虽然平台企业的低价可以视为掠夺

性定价，但掠夺性定价只能解释短期的企业低价行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掠夺性定价是指在位厂

商将价格削减至竞争对手的平均成本之下，以便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或者遏制其进入市场。这种竞

争策略要求在位厂商承受利润率很低甚至小于 0 的损失，难以长期持续。而平台经济中低价+免费的

定价模式已经持续多年，这种情况难以用掠夺性定价来解释。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过多地关注了消费者福利这样偏于表面的现象，难以对平台经

济垄断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独特的优势。马克思虽然没有

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垄断利润这一概念，但他却指出垄断所带来的利润是一种超额利润。例如

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10 章的末尾，马克思写道，“这里我们不说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人为

垄断或自然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①。列宁也曾谈道: “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

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② 若把垄断利润视为一种超额利润，那么就可以把垄断利

润的来源问题转化为超额利润的来源问题，而对于超额利润的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已

经有了比较详尽的研究③。

不过，垄断利润还不能等同于超额利润。对于垄断利润的来源问题，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作出

了开创性的贡献。复旦大学的陈其人教授认为，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来自其他非垄断资本主义企业

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雇佣工人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以及小生产者和一般居民的一部分劳动④。南

开大学的高峰教授则指出，垄断利润的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垄断企业内部雇佣劳动者创造的

剩余价值，另一个是存在于垄断企业外部但通过价格等机制转移到垄断企业中的价值或剩余价值⑤。

可以看出，垄断利润的来源与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谈到的超额利润来源是很相似的。不过，由于

成书年代较早，陈其人和高峰都没有将垄断利润来源的解释扩展到平台经济。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垄断利润分析框架，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平台经济垄断利

润的来源及其与非平台经济的区别，并结合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平台经济反

垄断的方向和途径，以期为中国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提供政策参考。

一、非平台经济中垄断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本人有两种超额利润源泉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超额利润来源于企业自身的剩余劳

动“作为自乘的简单劳动”的物化，另一种理论则把超额利润归结为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⑥。

这也是国内学者提出的垄断利润两种来源的理论基础。从表面上看，垄断利润似乎不能产生于垄断

企业本身的生产过程。其原因在于，垄断企业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其个别价值决定社会

价值，或个别生产价格决定社会生产价格，因而不存在由于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产生的超额利

润; 为了获得超出一般利润以上的垄断利润，垄断企业必须按照高于商品价值的垄断价格出售商品，

由此获得的垄断利润只能来自其他部门价值的转移。然而，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只有在垄断企

业接近于完全垄断地位时，上述逻辑才能成立。若垄断企业是寡头垄断厂商，而且前几位寡头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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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市场份额较低，则寡头垄断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并不能决定社会价值; 或者寡头垄断企业互

相之间的规模相差较大，各企业间产品的个别价值不一致，只能由各企业产品个别价值的加权平均

值来决定社会价值，那么规模最大的寡头垄断企业就可以因为更低的个别价值而获得超额垄断利

润①。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基于马克思的两种超额利润源泉理论，分析垄断企业如何获得垄断利润。

本文将垄断利润界定为垄断企业所得利润中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部分，即超额利润的一种②。

这样，根据马克思的两种超额利润源泉理论，垄断利润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垄断企业产品个别

价值与售卖价值之间的差额，二是从其他部门转移过来的价值或剩余价值。下面我们举例说明，非

平台经济下的垄断企业如何获得垄断利润。

假定存在两类企业: 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分别用 m 和 n 表示。垄断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于非

垄断企业，两类企业生产同一产品。在表 1 中，在社会平均的技术水平下，非垄断企业 1 小时平均

劳动生产 10 件产品，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 xn = 1 /10; 垄断企业 1 小时劳动生产 16 件产品，单位商

品的个别价值 xm = 1 /16。这表明，由于垄断企业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于非垄断企业，此时垄断

企业的 1 小时劳动已经不是平均劳动，而是自乘的简单劳动，其 1 小时劳动相当于 1. 25 小时的平均

劳动。从表 1 第 3 行可以看出，对于低劳动生产率的非垄断企业，xn = yn = p，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

epn = 0，即不存在垄断利润; 而从表 1 第 1 行可以看出，对于高劳动生产率的垄断企业，xm≤ ym≤p

( 等号只有在高劳动生产率变为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时才成立) ，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 epm≥0。由于

xm≤ ym≤p，虽然此时垄断企业面对的社会价值仍然是 p，但垄断企业可以用 ym的售卖价值出售商

品，同时满足 xm≤ ym，即高于垄断企业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从而使企业可以获得垄断利润 epm。

垄断利润 epm的大小与垄断企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关系，若垄断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至社会平均劳动

生产率水平，则 epm = 0，这种形式的垄断利润将不复存在。

表 1 非平台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 ( 单位: 平均劳动小时)

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

( 用 x 表示)

单位商品的售卖价值

( 用 y 表示)

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

( 用 p 表示)

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

( 用 ep 表示，epi = yi－ xi )

垄断企业

( 无垄断定价)
xm = 1 /16 件 ym 1 = 1. 25 /16 件 p = 1 /10 件 epm 1 = 0. 25 /16 件

垄断企业

( 有垄断定价)
xm = 1 /16 件 ym 2 = 2 /16 件 p = 1 /10 件 epm 2 = 1 /16 件

非垄断企业 xn = 1 /10 件 yn = 1 /10 件 p = 1 /10 件 epn = 0

如果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仅限于这种形式，那么它就和马克思所说的第一种形式的超额利润没

有区别。然而，现实中的垄断企业并不会将商品出售价格定为 1. 25 /16 件，而是会凭借垄断势力将

垄断价格定位于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之上。从表 1 第 2 行可以看出，垄断企业将单位商品的售卖价

值定为 2 /16 件，这高于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 1 /10 件，可视为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垄断企业

所获利润垄断将达 1 /16 件，即除了凭借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垄断利润 0. 25 /16 件之外，又额外获得

了 0. 75 /16 件的垄断利润，即第二种形式的垄断利润。这第二种形式的垄断利润不是来自本企业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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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的物化，而是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国内学者高峰提出了价值转移的 4 种形式，包括:

( 1) 消费者购买垄断企业产品支付的垄断高价转化为垄断利润; ( 2) 非垄断企业的一部分价值和剩

余价值，通过购买垄断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支付的垄断高价转化为垄断利润; ( 3) 小生产者的一部分

价值和剩余价值，被迫以低价向垄断企业出售原材料而转化为垄断利润; ( 4) 社会已经形成的一部

分价值和剩余价值，通过政府实施有利于垄断企业的再分配而转化为垄断利润①。从这些具体的价

值转移形式可以看出，垄断利润可以通过垄断高价的形式来获取，这意味着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消费

者福利标准可以作为非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工具，这个结论也适用于上述第一种形式的垄断利润。

上述例子适用于解释非平台经济中垄断利润的来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平台经济中垄断利润

的一些特点。首先，非平台经济中的部分垄断利润来自垄断企业的高劳动生产率，然而随着技术不

断扩散，垄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可能会衰减，这也将导致垄断利润的衰减。其次，非平台经济

中的另一部分垄断利润来自垄断势力所带来的价值转移，垄断势力即垄断企业对价格和产量等的控

制能力，而低进入壁垒情况下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会侵蚀垄断势力，这也会造成垄断利润的衰减。

二、平台经济下垄断利润的来源

1． 平台经济垄断的特征

平台经济的垄断与非平台经济的垄断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平台经济给人的直观印象是

似乎没有垄断高价。以电商平台为例，成功的电商平台企业在初创时一般都实行免费商业模式，虽

然在形成垄断之后开始对商家和用户收费，但大多数情况下电商平台上的商品价格仍然低于线下交

易。然而，实际上平台经济中的垄断企业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率。这样的高利润率与免费+低价的

营业模式似乎是矛盾的。事实上，平台垄断企业并不是依靠垄断高价获得高额利润，而是采取了与

非平台经济完全不同的盈利模式。以电商平台为例，其主要收入来源包括佣金 ( 或称平台服务费)

和在线营销收入。其中佣金是对平台上交易流水的抽成，平台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抬高佣

金，这类似于非平台经济中的垄断定价。在线营销收入则与非平台经济中的垄断定价不同，这种收

入的实质是平台上的商家通过 “竞价”模式购买名为“流量”的数据商品。也就是说，互联网平台

上的商家需要足够多的用户点击 ( 即“流量” ) 才能转化为实际的销售额，因此流量成为商家的主

要竞争对象。要获得更多的流量，商家就必须竞价购买电商平台出售的流量数据。这样，互联网平

台上的商家越多，对流量的竞争就越激烈，如果商家出价越高，从而平台出售数据商品获得的收入

就越多。以电商平台上著名的在线营销形式 “淘宝直通车”为例，其扣费公式为实际扣费 = 下一个

商家出价×下一个商家质量得分 /本商家质量得分 + 0. 01 元，其中质量得分是电商平台根据特定算法

计算的商家搜索关键词质量得分，包括基础分、创意质量、买家体验、相关性。可见，上述公式中

电商平台的收入取决于商家的竞价高低及其本身的经营能力，这些并不是电商平台可以自主控制的，

难以套用非平台经济的情况称之为垄断定价。

平台经济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垄断的持续性。这可以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来理解，即互联网平

台的用户越多，就越容易满足消费者与他人沟通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连接到一个较大的互

联网平台要优于连接到一个较小的互联网平台。这样，规模较大的互联网平台用户就会越来越多，

以至于垄断市场。利用这种合法手段取得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凭借其锁定于现有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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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众多顾客来阻止新竞争者和新技术的挑战，这导致其拥有极高的进入壁垒。但这种高进入壁垒

并不是凝固不变的。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初创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断发现新的有潜力的技术，

或者新的需求满足模式，有可能突破平台垄断企业的进入壁垒。这时候，资本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了。平台垄断企业为了阻止初创的小型平台企业对自己的挑战，普遍采取了兼并小型平台企业的策

略。正如国内学者所说，平台组织间竞争关系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大平台对小平台的相对控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有竞争力的小型平台企业还没有长大就被纳入大平台的 “嵌套型”层级结构之中，

使得互联网平台的垄断势力长期维持，垄断利润难以衰减，表现出强于非平台经济的垄断持续性。

2． 平台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

从平台经济垄断的特征可以看出，平台经济的盈利模式与非平台经济有很大区别，用表 1 来直

接解释平台企业垄断利润的来源有一定困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扩展非平台经济垄断利润来

源的理论，对平台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进行解释。平台垄断企业依靠佣金和在线营销收入来获得垄

断利润②，而这两种收入的多少又与平台上的用户与商家数量相关，这就使平台垄断企业可以利用

网络外部性达到两种效果。一是将网络平台的建设成本、信息传递成本和信息处理成本分摊到越来

越多的用户身上，造成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同时也意味着平台垄断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这

可以称为成本分摊效应; 二是利用流量垄断和规模优势提升平台的佣金和在线营销收入。这两种方

式都可以获得垄断利润。由于互联网平台本质上是起 “中介”作用的商业资本，互联网平台雇佣的

劳动属于流通领域的劳动，不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上述两种形式的垄断利润实际上是从产业资本

攫取的剩余价值中转移过来的。尽管如此，互联网平台仍然需要依靠互联网员工的无偿劳动，来取

得产业资本让渡给它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具体地说，在有偿劳动时间内，互联网员工实现的剩余价

值补偿互联网平台可变资本的支出; 而在无偿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则以利润的形式归互联

网平台占有。下面我们举例说明，平台垄断企业如何获得垄断利润。

假定存在两类企业: 平台垄断企业和平台非垄断企业，分别用 pm 和 pn 表示。平台垄断企业的

用户规模高于平台非垄断企业，两类企业提供相同的数据商品且单位商品的平均劳动小时数相同。

由于平台具有“跨边网络外部性”，即平台一侧的用户数量会影响另一侧的商家数量，因此这里我

们只考虑用户规模，将商家规模视为用户规模的函数。平台垄断企业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但

在两类企业单位商品平均劳动小时数相同的情况下，平台垄断企业的个别价值低并不是因为其劳动

生产率高，而是因为其用户规模较大。这是因为“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

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平台垄断企业的超大用户规模，

使得其平台建设成本、信息传递成本和信息处理成本等 “生产资料”可以分摊到更多的用户身上，

从而降低了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即本文前面提到的成本分摊效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 “个

别资本在别的情况下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所实现的超额利润……是由于成本价格即生产费用的减

少而产生的”③。这种超额利润的产生原因之一是 “异常大量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中 ( 这种情况在

平均使用同样大的资本量的时候就会消失) ”④。平台垄断企业就是 “异常大量的资本积聚”，但同

时它又比马克思所描述的情况走得更远。由于存在网络外部性，小平台短期内难以在用户规模上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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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富胜、吴越、王生升: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2 期。
与佣金相比，在线营销收入更有可能成为垄断利润的来源，因为佣金标准的制定需要考虑平台上低收入工作者 ( 如小型网

店、专车司机、快递员) 的承受能力，即劳动力价值水平会制约利润率，而在线营销收入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03、5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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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平台，因此平台非垄断企业并没有机会 “使用同样大的资本量”，这就使得平台垄断企业可以

凭借垄断地位获得更稳定的超额垄断利润。

正是由于平台经济的上述特征，其垄断利润的来源也将不同于非平台经济。假定平台垄断企业的

用户规模为 N1，平台非垄断企业的用户规模为 N2，N1 ＞N2。在社会平均的技术水平下，平台垄断企业

和平台非垄断企业单位商品的平均劳动小时数均为 F，则平台垄断企业和平台非垄断企业单位商品的

个别价值分别为 F / N1和 F / N2，显然 F / N1＜ F / N2。这表明，在平台经济下，由于垄断企业用户规模

更大，即使垄断企业的劳动仅仅是平均劳动，而不是自乘的简单劳动，同样可以因为成本分摊到更多

用户身上而获得垄断利润。从表 2 第 3 行可以看出，对于低用户规模的平台非垄断企业，xpn 1 = ypn 1 =

p，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 eppn 1 = 0，即不存在垄断利润; 而从表 2 第 1 行可以看出，对于高用户规模的

平台垄断企业，如果 α 为平台垄断企业在本企业个别价值之上的加价，只需设定 α 的数值使得 ( F +

α) /N1＜ F /N2，就可以使得 xpm1 ＜ ypm1 ＜ p，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 eppm1 = α /N1 ＞ 0。也就是说，在生产

费用因为用户规模大而降低的情况下，平台垄断企业可以凭借 ypm1的售卖价值出售商品，同时满足

xpm1＜ypm1，从而获得垄断利润 eppm1，垄断利润的大小与平台垄断企业用户规模成正比关系。在网络外

部性的作用下，平台垄断企业的用户规模基本上不可能下降，因此这种形式的垄断利润将稳定存在。

表 2 平台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 ( 单位: 平均劳动小时)

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

( 用 x 表示)

单位商品的售卖价值

( 用 y 表示)

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

( 用 p 表示)

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

( 用 ep 表示，epi = yi－ xi )

平台垄断企业

( 高用户规模)
xpm 1 = F /N1 ypm 1 = ( F +α) /N1 p = F /N2 eppm 1 = α /N1

平台垄断企业

( 价值转移)
xpm 2 = F /N1 ypm 2 = ( F +β) /N1 p = F /N2 eppm 2 = β /N1

平台非垄断企业

( 低用户规模)
xpn 1 = F /N2 ypn 1 = F /N2 p = F /N2 eppn 1 = 0

平台垄断企业

( 价值转移+

高劳动生产率)

xpm3 = F1 /N1 ypm 3 = ( F1 +γ) /N1 p = F2 /N2 eppm 3 =γ /N1

平台非垄断企业

( 低用户规模+

低劳动生产率)

xpn 2 = F2 /N2 ypn 2 = F2 /N2 p = F2 /N2 eppn 2 = 0

然而，现实中平台垄断企业的单位商品售卖价值很可能会高于 ( F +α) /N1。由于平台垄断企

业拥有流量垄断和用户规模的优势，平台商家竞价购买流量的竞争将会不断推升互联网平台的佣金

和在线营销收入，因此平台垄断企业的单位商品售卖价值将会因为佣金和在线营销收入的上升而上

升，使其单位商品实际售卖价值达到 ( F +β) /N1，其中 α ＜ β 且 ( F +β) /N1＞ F / N2，即其单位商

品实际售卖价值定位于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之上，则该价格可视为垄断价格。从表 2 第 2 行可以看

出，在这种情况下，垄断企业所获垄断利润将达 β /N1，即除了凭借成本分摊效应而获得的垄断利润

eppm 1 = α /N1之外，又额外获得了 ( β － α) /N1的垄断利润。可以看出，上述两种形式的垄断利润均

不是来自本企业员工的无偿劳动，而是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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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放松平台垄断企业和平台非垄断企业单位商品平均劳动小时数相同的假定，设平台

垄断企业和平台非垄断企业的单位商品平均劳动小时数分别为 F1和 F2，F1＜ F2，即平台垄断企业劳

动生产率更高。从表 2 第 4 行和第 5 行可以看出，低劳动生产率的平台非垄断企业仍然没有垄断利

润。而对于高劳动生产率的平台垄断企业，如果 γ 为平台垄断企业在本企业个别价值之上的加价，

只需设定 γ 的数值使得 γ＞β，且 γ－β＜F2 －F1，则平台垄断企业就可以获得垄断利润 eppm 3，eppm 3 =

γ /N1 ＞0。这里的垄断利润 γ 既包括来自其他部门价值转移的垄断利润 β /N1，也包括来自平台垄断企

业高劳动生产率的垄断利润 ( γ － β ) /N1。换言之，平台垄断企业的高劳动生产率，使其除了获得

来自其他部门价值转移的垄断利润 β /N1之外，又额外获得了 ( γ － β ) /N1的垄断利润，这部分垄断

利润来自平台垄断企业自乘的简单劳动。虽然互联网平台雇佣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却

能使互联网平台实现剩余价值，因此，平台垄断企业的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增加无偿劳动时间，

从而产生更多的商业利润。不过，由于平台垄断企业可以通过价值转移获得 eppm 1和 eppm 2这两种形式

的垄断利润，来自高劳动生产率的垄断利润 eppm 3对平台垄断企业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换句话说，

即使没有高劳动生产率，平台垄断企业也将获得稳定的垄断利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平台垄断

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①。

三、平台经济垄断的弊端及反垄断政策的指向

由于平台经济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征，平台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与非平台经济存在很大差别。这

种差别导致了非平台经济中适用的垄断判别标准和反垄断方法，在平台经济中变得难以适用。我们需

要明确平台经济垄断具有哪些非平台经济没有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合适路径。

首先，平台经济垄断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加以界定。平台垄断企业并未直

接采用垄断定价模式。即使在垄断企业开始收费之后，平台上的商品价格也依然低于线下交易的商

品价格，因此无法直接判断消费者福利是否损失。虽然表 2 说明平台垄断企业可以通过成本分摊效

应、佣金和在线营销收入的方式变相地抬高价格、获得垄断利润，但在现实中仍然难以对其应用消

费者福利标准。例如，要核算表 2 中来自成本分摊效应的垄断利润 eppm 1，首先需要监管部门核算平

台垄断企业的成本费用，而由于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在现实中难以操作。再如，

表 2 中来自在线营销收入的垄断利润包含了商家之间的竞争出价和商家经营能力因素，这些因素并

不是平台垄断企业可以自主控制的，将其直接视为垄断高价缺乏足够的合理性。这样一来，监管机

构难以界定清楚平台垄断企业是否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更不要说以此为依据对垄断者进行处罚。然

而，表 2 却实实在在地显示，平台垄断企业确实获得了垄断利润，这在客观上应视为消费者福利的

损失，只是这种损失难以用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者福利标准来界定。

其次，平台经济垄断难以用非平台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规制。以公用事业为主体的自然

垄断产业，经常被拿来与平台经济进行类比。诚然，自然垄断产业大多都有一个传输网络 ( 如供电

网、自来水管网、供热网等) ，也存在与平台经济相似的网络外部性，但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仅仅

是垄断企业提供某种公共产品的平台，它并没有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 “中介”功能，在这一点上，

它与平台垄断企业存在本质区别。由于这种区别，在自然垄断产业中行之有效的激励性规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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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高限价规制、特许投标竞争和区域间比较竞争等，虽然可以绕过成本核算的难题，但却仍然不

适用于规制平台经济。这几种激励性规制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垄断企业需要首先确定其产

品的初始价格，然后再通过激励性规制来引导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 “自动”降价。然而，互联

网平台上的商品初始价格本来就是低价甚至免费的，下降空间很有限。至于因在线营销收入而带来

的垄断利润，由于其包含了商家竞争和经营能力的因素，平台垄断企业本身难以自主控制，从而就

难以按照激励性规制的引导而 “自动”降价。相反，由于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互联网平台上商家之

间的竞争加剧反而会推高平台垄断企业的在线营销收入，进而增加其垄断利润。

最后，平台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令人质疑。正如表 2 所指出的那样，平台垄断企业只需通过

价值转移就可以稳定地获得 eppm 1和 eppm 2这两种形式的垄断利润，马克思所说的 ( 非平台经济中) 第

一种形式的超额利润，在平台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由于这种形式的超额利润代表着企业的高劳

动生产率，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平台垄断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也存在因为垄断而减弱的可能性。

平台经济垄断的弊端需要反垄断机构的介入。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垄断标准和方法在平台

经济中难以适用，因此需要针对平台经济垄断的特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平台经济垄断

利润来源的分析，对平台经济进行反垄断治理。中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已经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该指南可以作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基础性文件①。但是，该指南的覆盖面比较

广泛，并没有指出平台经济反垄断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本文依据对平台经济中垄断行为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重点方向，以供决策者参考。

第一，应重点加强对平台垄断企业兼并小型平台企业的监管。平台垄断企业对小型平台企业的

兼并，放大了网络外部性，提高了平台经济的进入壁垒，增强了垄断利润的可持续性，进而对平台

经济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加强对平台垄断企业并购行为的监管，为小型平台企业留出

更多的市场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网络外部性、进入壁垒和垄断利润持续性的不良后果。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已经指出，对于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

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需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加以限制。平台经济中的兼并，

大多数都发生在大型平台与有竞争力或发展潜力的小型平台之间，这种情况应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限制的主要对象。

第二，应鼓励创业者建立小型平台，并对小型平台和大型平台进行不对称性规制。小型平台的

初创是打破大型平台企业垄断、缓解网络外部性的重要途径。虽然小型平台企业的效率可能不及享

有网络外部性的大型平台企业，但小型平台企业会对大型平台企业形成潜在竞争的威胁，迫使大型

平台企业不敢放松技术创新。有了足够多的初创小型平台，则平台垄断企业抑制技术创新的情况将

得到有效的缓解。由于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初创小型平台在与平台垄断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甚

至难以生存。因此，反垄断机构不仅应鼓励创业者创立小型平台企业，而且应对平台垄断企业与初

创平台企业采取差别化的、旨在扶持初创平台企业的规范及制约措施，即不对称性规制。不对称性

规制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当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后，也就是平台垄断企业的市场份额

降到一定程度，而初创平台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比例后，就可以逐步取消对初创平台企业的优

惠措施，把不对称性规制政策改为中性的干预政策，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

第三，应重视对互联网平台上在线营销行为的监管。在线营销收入是平台经济独特的获取垄断

利润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难以应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者福利概念进行界定，但表 2 已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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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1 年第 2 期。



表明，该方式可以带来垄断利润，这显然在客观上损害了消费者福利。由于在线营销行为包含了商

家竞争及经营能力因素，对它的监管是一个难题。可以效仿最高限价规制的逻辑，将在线营销收入

的扣费公式中加入反映效率增长的扣减项，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垄断利润的增长幅度。

第四，应重视对平台垄断企业动态行为的监管。网络外部性是互联网平台获得垄断利润的重要来

源，同时也为平台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不能仅考虑

其市场份额，而是应该对其市场行为进行动态监管，核心是关注其是否有破坏竞争、妨碍创新、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应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平台垄断认定的法律规范，例如将差别待遇 ( 即“大数据杀

熟” ) 、价格串谋等行为纳入反垄断规制范围，将研发创新作为平台垄断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等。

四、结论与启示

平台经济垄断是一个新现象，具有很多非平台经济中没有的新特点，对平台经济垄断的监管也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者福利标准，难以解释平台垄断企业在免费+低价模

式下仍然能获得稳定垄断利润的事实; 新兴的布兰迪斯学派虽然批判了消费者福利标准，但仍然无

法解释免费+低价模式与平台垄断利润长期共存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平台经济垄断

具有独特的解释力。这种方法可以穿透表面现象的迷雾，廓清平台垄断企业获得垄断利润的具体途

径。本文研究发现，即使互联网平台上的商品定价低于线下交易，平台垄断企业仍然可以通过部门

间的价值转移和自乘的简单劳动获取垄断利润，其中部门间价值转移是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具体

途径包括流量垄断带来的佣金增长，以及规模优势带来的成本分摊效应和在线营销收入。可见，平

台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与非平台经济存在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非平台经济中适用的垄断判别

标准和反垄断方法，在平台经济中变得难以适用。

针对平台经济垄断的特征，本文基于对平台经济垄断利润来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了平台

经济反垄断的重点方向，包括加强对互联网平台兼并、在线营销、差别待遇、价格串谋以及研发创

新等市场行为的监管，以及鼓励创业者建立小型平台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

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①。

当前，诸如平台经济反垄断之类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解决这类新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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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links personal struggle with people＇s happiness tightly，which not only raises the value of struggle
but also raises the level of happiness． It takes“struggle for people＇s happiness”as the essence，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concept of happiness，provides a scientific guide for people to pursue a happy life in the
new era，and inspires the masses to striv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ource of Monopoly Profit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Anti－Monopoly Supervision

Yang Tianyu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nopoly profit analysis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labor theory of value，and an-
alyzes the source of monopoly profit in platform economy and its difference from non－platform economy． It is
found that monopoly enterprises in non－platform economy can obtain monopoly profits from their own surplus
labor and inter－departmental value transfer by setting monopoly price; while in platform economy，even with-
out monopoly pricing，platform monopoly enterprises can still obtain monopoly profits through inter－depart-
mental value transfer and their own surplus labor，among which inter－departmental value transfer is the main
source of monopoly profits． The specific ways include increases in commission from traffic monopoly，cost sha-
ring effect and online marketing income from scale advantag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the focus of anti－monopoly of platform economy should be to limit the network externalities of mo-
nopoly enterprises，encourage entrepreneurs to establish small－scale platforms，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
sion of 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online marketing，differential treatment，Ｒ＆D and innovation on Internet
platforms．

Ｒ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

Wang Yonggui

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work of the Party． Firmly maintaining national ideological se-
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strong cohesive force and leading power in the
new era，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arty＇s ruling status and security，an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survival of
the nation． A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system from a systematic，holistic and
global perspective can be divided into“leadership organization system”，“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
tem”，“system of legal protections”and“resource guarantee system”，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comple-
mentary in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hierarchical system construction”of the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system，only by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overall ability to maintain national ideolog-
ic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can we transform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to governance ability and firmly
defend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On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Tang Aijun

In the new era，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a series of basic issues such as ideological security with the o-
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and the overall ideological security concept． At present，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China＇s ideological security are richer，the space－time field is broader，and various factors are
more intricate and complex，and China＇s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facing the security risks such as“the chal-
lenge of diversity”，“the challenge of market profit－seeking”，“the challenge of infiltration and containment
by hostile forces”，and“the challenge of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ies”，etc． At present，the struggle be-
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is mainly manifested as“identity competition”，and mainstream ideologies and non
－mainstream ideologies are engaged in fierce competition in aspect of value orientation，social control and in-
tegration，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other basic functions． 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system，and we need to focus on building a more active inter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an ideo-
logical identity system based on people＇s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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